
证券代码:002087� � �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5-028号

债券代码:112098� � � �债券简称:� 11新野02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新野02”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

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5.88%，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2年

票面利率为5.88%并保持不变。

2、根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设定的回售选择权，发行

人在做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

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回售价格：100.00�元/张。

4、回售登记期：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6月2日

5、回售资金到账日：2015年7月13日。

6、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1新野02” ，截止本公

告发出前一交易日，公司“11新野02” 收盘价为101.100元，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为保证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1新野02（112098）。

3、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3亿元。

5、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11新野02” 票面利率为5.88%，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12年7月13日。

8、付息日：2012年至2017年每年的7月13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自2012年至2015年每年7月13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

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11、债券担保：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8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2日)票面年利率为5.88%，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本期债券后2年(2015年7月13

日至2017年7月12日)维持票面利率5.88%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登记期：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6月2日。

2、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3、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

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

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4、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

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5、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7月13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

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到帐日：2015年7月13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4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2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5.88%。每1手“11新野01”

（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8.8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7.04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2.92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

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

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

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

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15年8月13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

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柱

联系人：许勤芝

联系电话：0377-66221701

传真：0377-66213395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日

附表：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传真： 填表日期：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四维图新” 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21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四

维图新”股票自2015年5月22日起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6月1日

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四维图新”股票(代码：002405)采用“指数收益

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精华制药” 恢复

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自2015年3月16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精华制药” 股票

(代码：002349)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6月1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精

华制药” 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上海钢联” 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28日《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上海钢联”

股票自2015年5月29日起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6月1日起，对嘉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钢联” 股票(代码：30022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

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省广股份” 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28日《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省广股份”股票自

2015年5月29日起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6月1日起，对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省广股份”股票(代码：002400)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齐鲁

证券等为嘉实中证主要消费ETF等

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2015年 6月 2日起增加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实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树财 联系人 潘锴

电话 （

0431

）

85096709

传真 （

0431

）

85096795

网址

www.nesc.cn

客服电话

4006000686

、 （

0431

）

85096733

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吴阳

电话 （

0531

）

68889155

传真 （

0531

）

68889752

网址

www.qlzq.com.cn

客服电话

95538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权唐

电话 （

010

）

65183880

传真 （

010

）

65182261

网址

www.csc108.com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5-079

转债代码：128002� � � �转债简称：东华转债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 “东华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一）“东华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845号》核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7月2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10亿元（共 1,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东华

转债” ），债券代码为 128002，并于2013年8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东华转债” 于 2014年 2

月7日进入转股期，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股票简称“东华软件” ，代码 002065），初始转股价格为

23.70元/股，根据公司于2014年1月 29�日刊登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19），调整后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3.65元/股。此后，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11

日、2014年5月26日、2014年7月15日和2015年2月12日对转股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1.78元/

股。 相关公告请见《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第二次调整可转股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2014-02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第三次调整可转股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2014-053）、《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第四次调整可转股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2014-064）和《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第五次调整可

转股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2015-017）。

（二）“东华转债”赎回概况

1.可转债赎回的原因

公司A股股票自2015年2月7日至2015年4月24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超过15个交易日的公司A股收盘价

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11.78元/股）的130％（15.31元/股），已触发《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东华转债” 赎回事宜议案》，公司决定行使“东华转债” 提前赎回权，全

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股的“东华转债” 。

2.�可转债赎回日：2015年5月25日。

3.可转债赎回过程

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5月22日期间，先后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n）上共刊登了15�次实施“东华转债” 赎回事宜公告以及1次“东华转债” 流通面

值低于3000万元并将停止交易的提示性公告，通知“东华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并已赎回截

至赎回日（2015年5月25日）尚未转股的“东华转债” 。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公司可转债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5年5月22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东华转债” 尚有132,800元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1,328张。根据公

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

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赎回价格：100.66元／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0.8%，且当期利息含税），个人投资者持有“东华转债”

代扣税（税率 20%）后赎回价格为 100.52元/张；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税率 10%）持有“东华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100.59元/张；扣税后的赎回价格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133,500.36元。

三、赎回影响

（一）本次赎回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的“东华转债” 132,800元，仅占“东华转债”发行总额10亿元的0.01%，未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二）本次赎回行为是否将导致债券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东华转债” 自赎回日（即2015年5月25日）起停止转股，赎回完成后，将无“东

华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东华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三）其他影响

“东华转债” 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2014年12月31日的1,514,806,948股增至1,527,454,795股，增加了公

司自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东华转债”将于2015年6月2日摘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东华转债” 摘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0）。

五、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

2015

年

5

月

29

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可转债转股

（股）

合计（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

流通股）

188,991,296 12.48 464,400 464,400 189,455,696 12.40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

股

29,212,592 1.93 0 0 29,212,592 1.91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

股

10,712,789 0.71 0 0 10,712,789 0.70

04

高管锁定股

149,065,915 9.84 464,400 464,400 149,530,315 9.79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25,815,652 87.52 12,183,447

12,183,

447

1,337,999,099 87.60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0 0 0 0.00

三、总股本

1,514,806,948 100.00 12,647,847

12,647,

847

1,527,454,795 100.00

六、备查文件

1.《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3.法律意见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5-080

转债代码：128002� � � �转债简称：东华转债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 “东华转债” 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7月26日向社会公

开发行10亿元（共 1,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东华转债” ），债券代码为

128002，并于2013年8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东华转债” 于 2014年 2月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发行的A股股票（股票简称“东华软件” ，代码 002065）。

东华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5%、第二年 0.8%、第三年 1.1%、第四年 1.5%、第五年 1.5%、第六年

2.0%；利息支付方式如下：①东华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3年 7月 26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

年度。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A�股股票

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二、“东华转债”赎回情况安排

1.“东华转债”赎回日：2015年5月25日

2.“东华转债”赎回登记日：2015年5月22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15年5月27日

4.投资者赎回款到帐日：2015年6月1日

5.“东华转债”停止交易日：2015年5月21日

6.“东华转债”停止转股日：2015年5月25日

赎回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n）的《关于“东华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9）

三、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东华转债” 自赎回日（即2015年5月25日）起停止转股，赎回完成后，将无

“东华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东华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摘牌日期为2015年6月2日。

四、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

2015

年

5

月

29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可转债转股

（股）

合计（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

流通股）

188,991,296 12.48 464,400 464,400 189,455,696 12.40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

售股

29,212,592 1.93 0 0 29,212,592 1.91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

售股

10,712,789 0.71 0 0 10,712,789 0.70

04

高管锁定股

149,065,915 9.84 464,400 464,400 149,530,315 9.79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25,815,652 87.52 12,183,447 12,183,447 1,337,999,099 87.60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0 0 0 0.00

三、总股本

1,514,806,948 100.00 12,647,847 12,647,847 1,527,454,795 100.00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5-32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64,673,18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6.48%。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6月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5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严圣军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47号），核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向严圣军发行43,950,614股股份、向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131,854,689股股份、向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7,904,074股股份、向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发行37,672,767股股份、向上海复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8,301,236股股份、向深圳天盛昌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14年12月19日更名为“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变更为“江西省新余市仰天

岗太阳城” ，经营范围变更为“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360503310005984” 。下

称“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发行4,255,037股股份、向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4,575,308股股份、向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向上海裕复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行7,164,934股股份、向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发行6,862,963股股份、向太海联股权投

资江阴有限公司发行6,862,963股股份、向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3,582,467股股份、向江阴

闽海仓储有限公司发行11,438,272股股份、向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

股份、向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575,308股股份、向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向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天楹环保100%股份，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642,14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378,151,252股已于2014年5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567,104,959股。

二、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严圣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47号）核准，公司向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173,912股股份，本次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9月25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19,278,871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所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

股份，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严格履行

2

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若取得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时，其持续拥有天

楹环保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

个月，则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若持

续拥有天楹环保权益的时间

已满十二个月，则本次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

严格履行。

前述企业取

得本次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

时持续持有天楹

环保权益超过十

二个月， 因此其

本次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锁定期

为自该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

3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4

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6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7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8

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9

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10

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

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

12

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4

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二）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形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违规担保

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6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4,673,1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4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的股

份数量

（股）

质押的股份

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

例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87,904,074 87,904,074 14.19% -

2

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01,236 18,301,236 2.95% -

3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

公司

4,575,308 4,575,308 0.73% -

4

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7,164,934 7,164,934 1.15% -

5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

限公司

6,862,963 6,862,963 1.10% -

6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11,438,272 11,438,272 1.84%

11,438,

272

1.84%

7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

限公司

4,575,308 4,575,308 0.73% -

8

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7,655 2,287,655 0.36% -

9

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255,037 4,255,037 0.68% -

10

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7,655 2,287,655 0.36% -

11

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

6,862,963 6,862,963 1.10% -

12

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582,467 3,582,467 0.57% 3,582,000 0.57%

1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7,655 2,287,655 0.36% - -

14

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2,287,655 2,287,655 0.36% - -

合计

164,673,182 164,673,182 26.48%

15,020,

272

2.41%

五、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数量（股） 减少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430,325,164 69.49% - 164,673,182 265,651,982 42.90%

01

首发后个人

类限售股

43,950,614 7.10% - - 43,950,614 7.10%

03

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

386,374,550 62.39% - 164,673,182 221,701,368 35.80%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188,953,707 30.51% 164,673,182 - 353,626,889 57.10%

三、股份总数

619,278,871 100.00% - - 619,278,871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江阴闽

海仓储有限公司、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仙

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原“深圳天盛昌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盛世楹

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金灿

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均履行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中的限售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2015年 6 月 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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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5月20日、5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变更2014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的公告》及相关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3:30时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日9:30时～11:30时和13:00

时～15:00时。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15:00时至6月1日15:00时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灵桂大道351号新大洲工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兼总裁杜树良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9名， 代表股份数量233,076,

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30,270,11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8.286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806,47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34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陈建平律师、汤丽英律师列席了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六）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七）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报告》

1）关联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赵序宏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2015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各持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大洲本田"）50%的股权。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80%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持股100%的三级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长赵序宏先生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长、本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裁杜树良先生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本公司副总裁杜岩先生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兼首席

副总经理。因此，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新大洲本田发生的业务均构成关联交易。赵序宏先生为股东海

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杜树良先生为股东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

此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赵序宏先生为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89,481,652股股份，上海浩洲车业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0,000,000股股份，赵序宏先生持有本公司10,293,975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81,956,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9%；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2）关联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赵序宏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SAN-

LORENZO� S.P.A.� 2015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SANLORENZO� S.P.A.�（以下简称"SL"）为本公司持股22.99%的参股公司。圣劳

伦佐中国是本公司控股80%的下属子公司、圣帝诺游艇会是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海南游艇是本公司控股

75%的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长赵序宏先生同时担任SL董事。因此，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与SL发生的业务构

成关联交易。赵序宏先生为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因此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

司、赵序宏先生为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89,481,652股股份，赵序宏先生持有

本公司10,293,975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31,956,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3%；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九）审议通过了《2015～2017年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4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1,956,3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3859%；反

对1,3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1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监事候选人董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同意231,7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1%；反对1,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3%；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1,956,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3859%；反对1,3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069%；弃权6,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2%。

上述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及虽持股低于5%但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股东，即除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及赵序宏

先生以外的股东。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和4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建平律师、汤丽英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